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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本任务来源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大气污染成因与控制技术研究“典型面源排放

标准评估和制修订的技术方法体系研究”所属课题“民用燃煤大气污染物全过程控制及相关

标准研究”，北京全华环保技术标准研究中心为承担单位。 

1.2 工作过程 

1.2.1 第一阶段 

任务承担单位接受任务后，立即成立了《民用燃煤污染控制可行技术指南》编制组。 

2016 年 7 月启动，民用燃煤大气污染物排放现状调查，考虑到我国不同区域的自然地

形、生活生产特征、能源可获得性和经济基础等各方面的差异，在选取调研区域时应体现地

区差异性，选取的典型民用燃煤污染源能够体现民用燃煤大气污染整体现状。 

基于以上原则，考虑南方与北方、山区与平原之间在民用燃煤使用上的差异较大，本课

题拟选取京津冀区域和长三角区域作为调研区域。在对上述区域的排放源进行初步摸底调查

的基础上，明确当地排放源的主要构成，选取合适的排放源分类级别，以确定污染源排放的

数据调查和收集对象。 

1.2.2 第二阶段 

2017 年 7 月—2018 年 6 月，对民用燃煤污染源进行分类，并调研燃煤消耗量。根据民

用燃煤的特点，第二级分类按燃料型式分为型煤、原煤和其他，第三级分类按燃料类型细分

为蜂窝煤、其他型煤、无烟煤原煤、烟煤原煤、兰炭、焦炭等。 

民用燃煤消耗总量数据的获取可采用统计调查法；更细致的第二、三级分类数据，在无

法直接从当地能源统计数据或农村统计数据中获取时，可采用逐村调查法、抽样调查法或卫

星遥感法获取不同时段（采暖季、非采暖季）各类型民用燃煤的消耗量数据。本研究拟采用

抽样调查法为主，其他调查法为辅的综合调查方法。 

调查内容：组织调查的各家各户填写统一的调查表，填写各类型民用燃煤全年及采暖季

用煤量，同步调查炉具类型等信息。主要涉及民用燃煤的种类、用途、用量等使用情况，炉

具类型及炉具热效率等，以及农户的家庭人口、住房面积、采暖期长短等用户信息。 

调查方法：采用现场调查的方式，即通过召集居民集中填报配合入户现场调查的方式开

展问卷调查。问卷填写方式可采取调查员询问调查对象并填写，或由调查对象直接填写后再

经调查员审核。 

1.2.3 第三阶段 

2018 年 7 月—至今，编制组对我国典型民用煤使用区域进行重点调研，根据污染物对

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污染防治技术，筛选并确定污染物控制项目、控制指标以及排放限



值，进一步修改完成《民用燃煤污染控制可行技术指南》及其编制说明。 

2 指南编制的必要性分析 

2.1 国家及环保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 

2.1.1《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意见》 

国务院于 2011 年 10 月 17 日发布《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意见》（国发〔2011〕35

号）。意见中指出要继续加强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完善减排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鼓励

各地区实施特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重点区域开展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试点。 

2.1.2《“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2016 年，国务院发布了《“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规划中要求大幅减少冬季散

煤使用量，尤其是重点区域如京津冀、山东、长三角及珠三角等，需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

强化源头防控，夯实绿色发展基础；深化质量管理，大力实施三大行动计划；实施专项治理，

全面推进达标排放与污染减排。 

2.1.3《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推进煤炭清洁利用，实行目标责任

管理；加快洁净能源替代利用，全面整治燃煤小锅炉，加大天然气、煤制天然气、煤层气供

应；加快推进集中供热、“煤改气”、“煤改电”工程建设；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积极发展绿

色建筑，严格落实节能评估审查制度。 

2.1.4 《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 

2013 年，环境保护部发布了《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该公告表示

为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根据国务院批复实施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

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的相关规定，在重点控制区的火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

化工等六大行业以及燃煤锅炉项目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重点控制区内各级环保部

门要严格按照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要求，审批所有新建项目，按照“三同时”制度进行

管理，确保满足特别排放限值要求；现有火电、钢铁企业不能达到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要求的，应根据超标情况制订限期治理措施，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特别排放限值要求。限

期治理后仍不能达标的，应限产限排或关停，并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2.2  民用燃煤污染物排放现状 

2.2.1 民用燃煤污染物排放源分类 

根据民用煤分类相关标准、民用煤使用现状及特点，按燃料是否经成型加工分为型煤和

散煤，考虑到有些地区用兰炭和焦炭等煤化工产品作民用燃料使用，因此将这类特殊民用燃

料分为一类；另一类是将民用型煤细分为蜂窝煤和其他型煤，从各地用煤情况看，其他型煤

主要是煤球，民用散煤按煤种细分为无烟煤和烟煤。 

2.2.2 主要污染物排放系数的确定 



民用煤排放系数的获取方法主要分为实验检测法和文献调研法 2种。由于实验检测法具

有能够反映污染源实际排放情况，所获取排放系数准确度高的优点，因此相关研究机构均优

先采用实验检测法获取排放系数，在不能通过实验检测法获得排放系数的情况下，再采用文

献调研法。通过查阅权威机构发布数据，总结了民用煤燃烧过程中不同煤种的污染物排放因

子如表 1。 

表 1不同煤种的污染物排放因子               单位：万吨 

 

2.2.3 民用燃煤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估算 

采用上述参数进行计算，全国民用燃煤的 SO2 的排放量为 66.51 万吨/年；NOX 的排放

量为 13.35 万吨/年；CO 的排放量为 1155.61 万吨/年；VOCS 的排放量为 30.74 万吨/年；PM10

的排放量为 95.24 万吨/年；PM2.5 的排放量为 75.75 万吨/年。2017 年我国及各省的民用燃

煤污染排放量如表 2及其所占比例如图 1。 

 

煤种 SO2 NOx CO VOCs PM10 PM2.5 

型煤 6.8St，d 0.8 72.8 1.1 1.1 0.8 

无烟煤 5.0St，d 1.1 69.9 1.8 2.2 1.4 

烟煤 7.4St，d 1.6 140.1 4 13.5 10.8 

污染物 

 

省份 

SO2 NOx CO VOCs PM10 PM2.5 

北京 1.25 0.28 24.08 0.68 2.24 1.78 
天津 0.43 0.10 8.29 0.24 0.77 0.61 
河北 10.80 2.34 201.38 5.61 18.08 14.40 
山西 6.71 1.18 102.95 2.49 7.01 5.55 
内蒙古 2.98 0.65 55.65 1.55 4.99 3.98 
辽宁 3.34 0.52 46.32 1.02 2.55 2.01 
吉林 1.36 0.30 25.91 0.73 2.38 1.90 
黑龙江 2.43 0.55 46.88 1.33 4.36 3.47 
上海 0.03 0.01 0.53 0.02 0.05 0.04 
浙江 0.27 0.04 3.91 0.09 0.24 0.19 
安徽 1.22 0.23 19.80 0.50 1.47 1.17 
福建 0.17 0.04 3.19 0.09 0.30 0.24 
江西 1.21 0.20 17.53 0.40 1.06 0.84 
山东 3.86 0.61 53.44 1.17 2.92 2.30 
河南 1.93 0.27 23.75 0.45 0.90 0.70 
湖北 3.97 0.84 72.52 1.99 6.35 5.06 
湖南 4.28 0.79 68.76 1.73 5.10 4.05 
广东 0.49 0.09 8.06 0.21 0.62 0.49 

单位：万吨/年 表 22017 年我国及各省的民用燃煤污染排放量 



图 12017 年我国及各省的民用燃煤污染排放量所占比例 

 

 

 
 

3 民用燃煤行业概况和污染物控制可行性技术分析 

3.1 民用燃煤行业概况 

3.1.1 民用燃煤使用现状 

据官方统计，受我国能源结构影响，煤炭是北方农村的主要生活用能来源，占生活能源

消耗的 55%，也是当前燃煤污染的重要来源。尽管生活消费领域的煤炭消费量占煤炭消费总

量的比例不足 3%，但由于农村地处偏僻、远离城区，农户在采暖季采用的普遍方法是燃烧

散煤起火后再添加型煤，采暖炉接近 95% 都不具备除尘、脱硫功能。同时受煤泥和原煤粒

度大小不均匀和炉具燃烧条件限制，炉内供氧不均匀，燃烧不充分，造成灰渣含碳量高，热

量损失大，污染物排放量大。因此，散煤治理成为治污降霾的重点。 

我国历年来民用燃煤消费量如图 2，可以看出在 1995-2000 年间，燃煤消费量呈下降趋

广西 0.06 0.01 1.10 0.03 0.10 0.08 
重庆 0.30 0.07 5.79 0.16 0.54 0.43 
四川 0.73 0.16 13.88 0.39 1.27 1.01 
贵州 6.55 1.47 126.21 3.58 11.73 9.35 
云南 2.47 0.52 44.98 1.24 3.94 3.13 
陕西 1.88 0.42 36.14 1.02 3.34 2.66 
甘肃 2.71 0.54 46.89 1.24 3.84 3.05 
青海 0.73 0.16 14.04 0.40 1.30 1.04 
宁夏 0.39 0.09 7.36 0.21 0.68 0.54 
新疆 3.96 0.89 76.27 2.17 7.09 5.65 
全国 66.51 13.35 1155.61 30.74 95.24 75.75 

0% 20% 40% 60%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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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势。继2000-2005年间呈现小幅度上升之后，2005-2010年间又出现下降现象。但是2010-2017

年间，我国民用燃煤消费量趋于平稳，所以选用 2017 年的民用燃煤消费量作为本次减排分

析的数据基础。 

 

 
 

3.1.2 中国民用炉具普遍落后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中国民用炉具普遍落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烟囱炉仍在广泛

使用，甚至无烟囱的炉子仍大量存在。依据 2016 年在云南省宣威和富源县的随机调查，不

带烟囱的煤炉占比 13%，这些不带烟囱的炉具在燃烧时污染物先排放到室内，严重影响居民

的健康。通过烟囱将固体民用燃料排放的污染物移出室外是减少室内污染的主要方式，但炉

具本身会泄漏一部分污染物到室内环境中，而且污染物的排放和热效率(th)都没有明显的改

进。中国众多炊事炉具的 th 低于 10%，燃烧产生的高污染排放已引起广泛的关注。为提高

炉具的 th、减少污染物排放，我国自 19 世纪 80 年代早期开始实施多项专项计划革新民用

炉具，主要是更换th低于20%的炉具。炊事炉具先后经历了没有炉箅和烟囱的手工砖炉（1980 

年以前）、烟囱炉（19 世纪 80 年代）和炉灶分离的生物质气化炉（19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炉灶分离的生物质气化炉在使用过程中不仅存在安全隐患，还会产生过多的焦油和废水，污

染环境。之前“先进”的烟囱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仍被广泛使用。 

3.2 民用燃煤污染物控制可行技术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严峻，农村实施分散供热，农户使用高硫、高挥发分的劣质煤和

传统炉具，热效率低。因此，我国民用燃煤污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控制，具体包括：洁

净煤替代，清洁炉具的推广，煤改电、煤改气和煤改生物质燃料等清洁能源替代技术，建筑

节能，集中供热或发展协同替代模式技术，比如“洁净煤+节能炉具配套”模式、“集中供热

+清洁能源”模式，通过两种治理技术的结合，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有效控制燃煤污染情

况。 

3.2.1 洁净煤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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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历年民用燃煤消费量 



目前，民用煤原煤的原料包括低变质烟煤和无烟煤。大部分无烟煤挥发分和含硫量都较

低，都能达到环保对燃煤污染物的排放指标，然而低阶劣质烟煤因具有价格低、易着火、燃

烧效果好等特点，所以其消耗量占民用散烧原煤的比重 大，因其挥发分和含硫量均较高，

导致了其污染物排放量占民用燃煤污染物排放的绝大部分。所以，根据“优质煤替代原则”，

民用煤原料应优先选用低硫，低灰的优质无烟煤和兰炭。而在暂时不能供应优质无烟煤和兰

炭的地区，也应选用低硫，低灰的优质烟煤作为民用煤。 

3.2.2 节能环保型燃煤采暖炉具替代 

我国农村使用传统采暖炉具采暖的情况十分普遍。但由于传统炉具技术落后，散煤挥发

分高/含硫量高和灰分高等因素，导致散煤在传统炉具中燃烧不完全，会释放出大量的颗粒

物、SO2和 NOx 等污染物。因此洁净炉具的推广与使用是解决大气污染的重要举措。 

目前，民用燃煤炉具多采以正烧和反烧技术，两种技术分别对应以无烟煤和烟煤作为燃

料，虽然炉具使用中的热效率和炉具封火能力较高，但对于燃烧过程中的污染物控制及末端

烟气治理并未安装相应的处理装置。因此需要通过对传统民用炉具的技术升级和改造，设计

适合洁净型燃料使用工况的新型炉具，从而降低民用燃煤污染物的排放。通过对洁净型炉具

与传统的燃煤炉具对比可看出，在热效率提高和减少污染物排放方面，洁净型炉具远高于传

统燃煤炉具。如表 3为洁净型炉具与普通燃煤炉具技术指标对比。 

 

3.2.3 清洁能源替代 

3.2.3.1“煤改气” 

在经济较富裕且燃气供应配套设施较为完备、燃气供应量充足的地区普及清洁能源天然

气，即使用燃气采暖热水炉（炉具热效率不低于 85%），以天然气为燃料，通过温控装置控

制加热温度，将直接来自管道的冷水加热，进入采暖散热系统。可以通过开关调节按需供暖，

在保证舒适度的同时避免了热量的浪费，也可有效减少燃煤量，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3.2.3.2“煤改电” 

鼓励使用热泵技术，逐步减少使用直接电热式采暖技术。热泵技术包括低温空气源热风

热泵、低温空气源热水热泵、地源热泵和水源热泵。寒冷地区宜采用低温空气源热风热泵、

低温空气源热水热泵进行供暖，在环境温度高于-20°C 时，系统可正常运行且能效比不低

 

指标 洁净型炉具 普通燃煤炉具 
GB 1271-2014重

点区域排放限值 

热效率/% ≥65 20~50 —— 

颗粒物/（mg•m
-3
） 15~30 158~195 ≤30 

（SO2）/（mg•m
-3
） 31~95 258~499 ≤200 

（NOX）/（mg•m
-3
） 85~146 120~341 ≤200 

表 3 洁净型炉具与普通燃煤炉具技术指标对比 



于 1.8，制热季节能效比不低 2.0。在推行电采暖替代时，应先加强配套电网改造，保证每

户电力供应增量不少于 8千瓦。鼓励和引导利用低谷电量进行电采暖，发挥电力调峰的作用。 

3.2.3.3“煤改生物质能” 

生物质锅炉供热是绿色低碳清洁经济可再生供热方式，适合中小工业园区供热和城镇供

暖。用于替代民用燃煤的生物质能包括沼气、生物质成型燃料等。减少居民用生物质直接燃

烧，鼓励采用生物质转换技术将生物质转化为低排放的固体、气体燃料后加以使用。大型养

殖场及周边地区可利用畜禽粪便和生物质建设规模化沼气集中供气采暖系统。生物质资源丰

富和生物质成型燃料技术成熟的地区，可利用生物质成型燃料进行集中供暖。 

3.2.4 集中供热 

在有条件的且居住方式以集中的楼房为主的村镇、城乡结合部、城中村以及城市化进程

比较完善、发展集中供热，鼓励实施热电联产和工业余热利用，鼓励对现有热电联产机组实

施技术改造，扩大供热范围，鼓励开发利用地热、太阳能、生物质能、天然气等清洁能源。

集中供热锅炉必须符合国家和地方对锅炉准入的相关规定，燃煤锅炉必须安装脱硫、除尘等

污染治理设施，低氮燃烧无法满足排放要求的还应安装脱硝设施，20 蒸吨及以上锅炉配套

大气污染物自动在线监测设施，并与当地环保部门联网，大气污染物排放满足国家和地方排

放标准、总量控制及排污许可要求。 

3.2.5 建筑节能 

农村居住建筑节能设计应与地区气候相适应，农村地区建筑节能气候分区应符合《民用

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93）规定。严寒和寒冷地区农村居住建筑宜采用保温性能好

的围护结构形式，热工性能应达到现行国家标准《农村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T50824）

规定的限值要求，并且节能投资成本增量不宜超过 20% 。鼓励农村采用被动式太阳能采暖，

被动式技术集成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被动式太阳能建筑技术规范》（JGJ/T267）的有

关规定。 

3.2.6 协同替代技术 

3.2.6.1 “洁净煤+节能炉具配套”技术 

采用“洁净煤+节能炉具配套”技术，可成为散煤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范

围内推广一体化清洁取暖技术模式，也是控制污染排放的一剂猛药。鼓励企业结合当地居民

取暖需求，探索洁净煤与环保炉具的配套使用效益，研发出高效率、低污染、价格优、性能

稳的“洁净煤+节能炉具配套”一体化组合系列产品，实现技术、创新一体化；政府严格把

控洁净煤与环保炉具的质量，引导企业合理生产，避免了取暖效果不理想导致的煤+炉质量

责任归结问题，实现生产、责任一体化；建立完整的监控机制并完善配送流程，建议生产企

业与流通企业联动，实现配送、服务一体化；合理推进财政补贴，加强宣传指导，提高居民

的使用积极性，实现补贴、使用一体化。 

3.2.6.2 “集中供热+清洁能源”技术 

在村镇因地制宜地实行“集中供热+清洁能源”技术，不仅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还能缓



解环境压力，有效控制燃煤污染情况。综合考虑村镇经济发展、空气质量状况、供热需求及

居民收入情况等，建议乡镇及新型农村社区选择此种协同技术模式。一种供热方式为生物质

锅炉，这种方式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和供热运营成本适中，生物质成型燃料可就地取材；另一

种供热方式为天然气锅炉，该方式建设运行成本较高，在经济能力强、节能建筑比例较高的

地区可以考虑。 

南方供暖具有供暖期短，热负荷小，负荷波动大的特点，因此不能照搬北方城市或其他

南方城市集中供热方式。且必须充分结合自身地区的气候特点、资源禀赋、建筑特性等因素

因地制宜。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清洁能源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其中清洁能源多能互

补等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为南方集中供热提供了思路。对此，国家有政策明确要求，根据地

区资源条件和能源供应状况，除电厂余热和工业废热外，清洁能源多能互补热源主要有江水

源热泵、污水源热泵、天然气集中能源站等。所以，在南方城市推行“集中供热+清洁能源”

技术模式是十分适宜的。 

4 指南主要技术内容及相关说明 

4.1指南主要内容 

本指南的内容共四部分。1项目背景，介绍此指南的任务来源、作用、制订部门、起草

单位及工作过程等信息。2指南制订的必要性分析，简要介绍国家及环保主管部门的相关要

求和民用燃煤污染物排放现状。3民用燃煤行业概况和污染物控制可行技术分析，简要概述

了民用燃煤使用现状和中国民用炉具普遍落后的情况，并详细介绍了民用燃煤污染物控制可

行性技术包括单一替代技术，比如洁净煤替代、节能环保型燃煤采暖炉具替代、清洁能源替

代、集中供热、建筑节能，以及协同替代模式，比如“洁净煤+节能炉具配套”模式和“集

中供热+清洁能源”模式。4 指南主要技术内容及相关说明。对指南主要内容、指南适用范

围、指南与其他政策文件的关系、术语和定义。 

4.2指南适用范围 

本指南旨在为相关部门选择民用燃煤进行污染控制管理选择防治可行技术提供参考；适

用于法律允许的污染物排放行为；新设立污染源的选址和特殊保护区域内现有污染源的管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相关规定执行。 

4.3指南与其他政策文件的关系 

本指南是依据国家和地方环境法规和污染物排放标准，按民用燃煤污染防治全过程所采

用的清洁技术、达标排放的污染控制技术等所做的技术规定。 

污染控制可行技术指南是环境技术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环境技术管理体系的支

撑层。通过制订和发布污染控制可行性技术指南，使其成为企业和环保部门选择清洁技术、



污染达标排放技术的主要依据，成为环保管理、技术部门开展环境监督执法、环境标准制、

修订等工作的技术依据。 

4.4术语和定义 

本指南定义了商品煤、民用煤、民用原煤、民用型煤、无烟煤、烟煤、兰炭、焦炭、挥

发性有机物（VOCs）、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民用水暖煤炉、节能环保型

燃煤采暖炉具、正烧、反烧等 21 个术语。 

 


